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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校學生選課分為初選、加退選及異常處理三階段，均應於規定日期內辦理完

成。 

二、 學生選課應以教務處每學期公佈之網路選課系統內所列之科目為準，越級、跨

系選課皆由開課單位自行設定審核之。 

三、 初選：採電腦網路選課方式實施，請依本校網站「學生選課系統」辦理；初選完成後視

同網路確認(註冊後生效)，「個人選課清單」需要者請自行查閱選課結果及列印。 

四、 實際選課時間依據公告之日期辦理。 

五、 加退選：採電腦網路選課方式實施，選課時應以初選最後結果辦理加退選；加

退選完成後，學生由網路上確認選課資料，每學期選課以該資料為準。 

六、 異常處理：加退選截止後，符合異常處理條件者，應填具「異常處理申請單」繳

回註冊課務組辦理。學生須於異常處理規定時間內完成，逾期不得因任何理由

申請選課異常處理。 

七、 必修科目以在所屬班級修習為原則。學生不得選修衝堂之科目，否則概予註銷。

重複修讀已取得學分之科目，其學分數不予承認。 

八、 學生選課學分數上、下限規定依本校學則規定。 

九、 進修學士班選日間部課程之規定： 

(一) 進修學士班必修課程，不得至日間部修課。 

(二) 如有因重(補)修之必修科目與學系之必修科目衝堂者、延修生、加修輔系

或雙主修學生，經原學系所（學位學程）及開課單位主管核准，得跨選日

間學制。  

十、 申請超修者需符合下列規定：前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在八十分以上者或在七十

分以上且在該班前百分之十五（或百分等級八十五以上）者。轉學生以未轉入

本校前之原校前一學期平均學業成績佐證，標準同上。但當學期總修習學分數

以不超過 31學分為限。加退選截止後仍超過選課學分數上限者，將刪除其超出

學分之科目，刪除順序依最晚選課之課程至最早選課之課程。加退選截止後應



補繳學分時數費之學生，應於期中考週前補繳完成，逾期未繳者，該科目視同

退選，不列入學期成績計算。依學分費收費之學生將就學生選課時間先後順序，

刪除順序依最晚選課之課程至最早選課之課程，直到所欠繳費用的選課科目為

止。 

十一、 各系(所)學生如欲申請修讀輔系、雙主修、抵免學分、校際選課等，均應於規定

期限內完成申請手續及選課，逾期概不受理。 

十二、 學生修課課程是否承認為畢業學分，依本校「學生畢業資格審核作業要點」及

本校「大學日間部學制課程模組化實施辦法」辦理之。 

十三、 共同必修課程(軍訓、體育)、語文必修課程(國文、英文、外語初級) 、通識必修

課程(一般通識、核心通識、院訂倫理課程)，應依照各類選課注意事項辦理。 

十四、 選修校外體育(游泳、高爾夫及保齡球)課程之學生，必須同意由體育室加保團體

意外險(100 萬，附加意外醫療險 10 萬元)，始能選修以上三項體育課程；選課

後請於開學日起至加退選截止日當天下午五點前至體育室完成繳交保險費用，

如未於時限內繳交保險費用，將刪除選課資料。被刪除者請於選課異常處理前

填寫選課異常處理申請表重新加選回原選體育課程。 

十五、 本要點之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有關規章辦理。 

十六、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